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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智強，有鑑於因人口少子女化、公部門薪資待遇及環境未符青年世代之求職者預期，公務人員報考率逐年衰退，十年減幅高達56.12%，為有效提升國家遴選培育政府治理人才，應總體檢視現行公務人員待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延長育嬰留停薪津時間】
為有效提升報考人數，改善薪資待遇是辦法之一，然政府整體急遽拉高整體薪資待遇，可能導致國家財政緊張，另項辦法則為創造優質的工作環境。有鑑於考試院在「重要業務執行情形」中有提到「營造友善育兒環境」，為了配合政府推動「建構而新懷孕，友善生養環境」，請具體說明，目前考試院規劃的方向為何？
對於大部分年輕人而言，要敢生敢養最重要的事情，在於穩定的經濟環境，依「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的陳情，希望能夠將育嬰留停薪津的時間，從6個月延長到12個月，請問貴院總體想法為何？
參照銓敘部初步回應該工會函文，通篇認同立意良好，但沒有明說可行與否，只提及會審慎研議，請問考試院目前「審慎研議」之進度為何？請在兩週內具體回覆辦公室。
我國整體勞動環境，在民間企業整體誘因已遠超公務員了，甚有自行延長勞工之育嬰留停津貼，鼓勵年輕人生育與招募入職，未來如果公家單位如不跟進，若想年輕人報考公職只會更加困難。
【退休待遇重新盤整】
在貴院之業務報告中，可見銓敘部所屬一項業務為「研修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的部分。我們都知道，今（113）年政府，因為通膨嚴重再度調薪，其中包含「軍公教人員定期退撫與給付金額」，然仍感到尚有不足之處，本席認為銓敘部並沒有真實的反應退休公教人員的生活壓力。
從主計處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來看，近年薪資與退撫金調整幅度並沒有實際反應物價，事實上退休族群除了所得下降外，實際花費並沒有減少。依日本學者藤田孝典的《下流老人：即使月薪5萬，我們仍將又老又窮又孤獨》所言，退休長輩可能因為年紀緣故，較青壯年時期產生疾病，需要高額醫藥費、進駐安養中心費用，在少子女化的人口趨勢下，甚至有別於過去傳統說「養兒防老」的觀念，長輩擔憂年輕人連養活自己都很艱困，不敢開口向兒女求援，老後很難由子女奉養，成為下流老人。
很多退休的長輩，當前期待的是政府能夠調整「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讓政府能夠依照實際消費者物價指數進行修正，而不是以恩賜的方式，不定時不定期的去做檢討，讓他們真的老有所終。請貴院答覆最近一次之調整計算公式與決策說明。
【薪資調漲檢討法制化】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已透過臨時提案，要求人事行政總處針對軍公教調薪機制法制化，兩個月內送交本委員會。在《公務員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的部分，本席也希望能夠辦理修正，以完整透明的調整計算機制，就像報告中貴院提及，要照顧退休公教人員的承諾，相關計算機制應該比照勞保、國民年金，全國的老年給付應該是一致隨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如實調整，不應差別待遇、一國數制，不只能夠照顧到退休公教人員，也才能向年輕人展示，公務人員的鐵飯碗，雖然在薪資待遇上相較民間企業未有顯著差異，但以長期而言，會獲得國家穩定照顧，應當重新進行法制化檢討。

（二）本院鍾委員佳濱，鑑於近年多種建材和設備使用歐美及日韓高級品牌供各建案使用販售，然實際生產製造地為中國、南亞和東南亞，為推廣房地產市場透明化、保障民眾知的權利及避免民眾受劣質建材和設備損害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常有建材及設備進口商以歐美日韓高級品牌貼牌做包裝，實際為中國、南亞和東南亞貼牌之次級品或劣質品。造成民眾以為花高價購買房屋使用歐美日韓高級建材及設備，實為低價次級品或劣質品，造成日後維護、維修及保養花費鉅款。此種趨近於詐騙行為，政府有責保障民眾權益。
二、建請內政部於「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一款應記載事項中，第十一項「建材設備及其廠牌、規格」中增加建材設備強制產地揭露於合約及廣告，並於交屋時交付產地證明與買方。
三、建請內政部規範建商所售新成屋，需將建材和設備強制產地揭露於合約及廣告，並須附產地證明於買賣合約附件。

（三）本院黃委員建賓，有鑑於社會住宅成為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實踐居住正義重要政策，以保障維護基本居住人權，然我國目前社會住宅相較於總體住宅存量極低，可以申請的族群類別卻極寬，導致社會住宅供需失常。在嚴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無法真正保障青年就學族群、就業階段民眾及弱勢族群，故在國內社會住宅存量嚴重不足下產生爭議，請內政部研議參酌不同地區給予縣政府彈性調整出租門檻及保障弱勢族群之比例。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由於臺灣遲至21世紀才開始興辦社會住宅，目前社會住宅存量極低，根據今年一月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最新的住宅資訊統計彙報，2024年全國目前住宅存量為929萬戶，其中已完工或興建中的社會住宅為5萬9,329戶，僅占住宅存量0.66%，對比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社會住宅比例為4.9%，新加坡為8.7%，韓國則高達9.4%，都比我國社會住宅存量高出不少。
二、根據《住宅法》規定，社會住宅係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以低於市場的租金，出租給無自有住宅、且家戶經濟未達一定所得與財產基準者。又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更明確規定，社會住宅申請者的家庭年所得，應低於申請時當地50%分位家庭平均所得，且家庭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超過最低生活費3.5倍。以台北市為例，申請人每月收入僅需低於59,518元同時無自有住宅即可，依現行條例之低門檻標準，將大量稀釋真正處於青年族群就學、就業階段居住之民眾。
三、另根據《住宅法》第四條規定，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分之四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在社會住宅存量不足之現況，且一般戶現行條例低門檻標準下，其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比例僅百分之四十尚顯不足。
四、綜上所述，為符合社會住宅成立之意旨，應確保青年就學族群、就業階段居住民眾、弱勢族群之居住需求。爰此，建議內政部檢討現行《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所規範研議規劃進而調整出租門檻。另對共九類弱勢族群提出統計分析報告，並針對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出租比例進行滾動式調整，進一步落實居住正義並提高社會住宅的效益。
（四）本院陳委員菁徽，有鑑於2019年蔡英文總統提出「大南方大發展南台灣發展計畫」，其中包含「用聚落帶動發展」、「用交通連結世界」等四大策略，加強對產業聚落、交通建設、新農業及觀光的投入，以推動南北均衡發展。近年來，中央政府針對高雄市挹注大量資金，惟相關配套、政策以及執行成效卻未至臻完善，顯見政府執行不力，實應通盤檢討，研擬精進作為，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高雄工業經濟總體產值之百分之六十，是由製造業所創造貢獻，惟僅提供近百分之三十之就業機會，其中高雄經濟命脈仍仰賴於鋼鐵、石化、造船等傳統大型產業，亟需轉型改善。如何將三大傳統產業朝向高品質化、高價值化，對於高雄市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二、針對目前路竹科學園區、橋科科學園區、台積電設廠區域、仁武產業園區、亞洲新灣區5G AIoT創新園區等，雖已有高科技產業之雛形，惟與中北部之科學園區相較之下，其實質產業內容、推動力道及推進速度均有所不足。以及針對台積電從27奈米轉成7奈米再轉成2奈米製程，用水量將會大大擴增，對此行政機關應儘速提出解決方案。
三、高雄市改制前總人口為277萬人口，如今已減少至273萬人口，相較台中已從原先268萬人口提升至283萬人口，其原因正是台中科學園區之投資力度大，以及台中市之生活機能及生產皆有完整配套。再者，高雄地區16間大學院校畢業生統計調查顯示，近百分之六十以上之畢業生離開高雄市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顯見高雄之就業環境及機會仍未臻完善。
四、根據近期空氣污染之數據分析，高雄市近六年之PM2．5、AQI空氣品質指數以及PSI空氣汙染指標，皆為全國最嚴重之都市，且我國發電方式因能源政策改變，多為液態天然氣火力發電，惟我國天然氣儲存量僅十天上下，並且再生能源仍未有顯著提升，足以補助能源短缺，綜上，南臺灣嚴重空氣汙染恐無法立即改善。爰此，是否調整現行能源政策，除解決能源政策所造成之問題，以及南臺灣空氣汙染問題。
五、為推動交通平權，以及提升高雄市民眾之交通便利性，高雄捷運四線工程以及連外高速公路，應儘速如質完工，分別為「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都會線（黃線）建設暨周邊土地開發計畫」、「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小港林園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高鐵右昌學園線（紫線）可行性研究」以及「國道七號高雄港東側聯外高速公路」，針對上述五項計畫，請行政院提供上述必要協助，並提供計畫內容、進度等書面報告。
六、鑑於高雄市農漁業居多，面對ECFA恐中止，是否會對高雄市基層之農漁生計產生衝擊，相關行政單位是否有解決及因應方式？
（五）本院吳委員宗憲，針對數位身分證因資安爭議喊卡，政府須賠償廠商二億八千萬元，這筆費用由全民埋單。經查，數位身分證政策2021年因資安爭議喊卡，廠商向政府求償總計逾十億元，今年1月經六次調解，賠償金額雖砍至二億八千萬元以下，然而內政部僅用一句「無行政疏失」帶過，費用卻由全民埋單。有鑑於數位身分證攸關全民個資安全，且龐大的賠償金額由人民的納稅錢支付，應主動向大眾交代清楚，爰此要求內政部針對數位身分證政策進行檢討，並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查數位身分證政策原本在2020年7月就要上路，最後因民間對個資保護提出疑慮，導致計畫喊卡，廠商因此向政府求償加上已採購機器和場地費及維持運轉費，總金額超過十億元，儘管經過協調，賠償費用已下降，但卻是由人民納稅錢來支付，造成全民損失。
二、另查數位身分證政策從2016年開始研議，事實上，早在一開始學界、資安界及人權團體就提出個資外洩疑慮，且不斷預警資安缺乏配套措施，呼籲應暫緩，時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卻無視民意，執意讓政策上路，最終仍然喊卡，不僅沒有得到實質成果，還要倒賠金錢給廠商。
三、資安事件頻傳，人民個資不斷外洩，數位身分證上路前缺乏專法，社會沒有充分溝通，政府也沒有妥善回應民間對於法規缺失、侵害隱私權的疑慮，導致民眾對政策不信任。爰此要求內政部相關單位，儘速完成檢討報告並送至立法院，給民眾一個完整的交代。

（六）本院吳委員宗憲，針對去年我國假投資詐騙案件數創新高，造成多數民眾血本無歸。經查，我國目前尚未有可監管處罰虛擬幣犯罪之專法。有鑑於詐騙集團常利用個人幣商收取贓款，一旦被查獲就稱自己是個人幣商，對相關交易不知情，因此常獲不起訴，爰此要求法務部與金管會儘速針對個人幣商之管理研議專法，並將其研議結果以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全體委員，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經查我國假投資詐騙去年創新高，刑事局統計，假投資逐年上升，為財產損失最高的詐騙手法，去年共發生1萬1,405件，財損總計約新台幣53.4億元，均創歷史新高。
二、另查越來越多詐騙集團為預先製作不實的加密貨幣交易紀錄單據，還提供萬一被抓時該如何應訊的「教戰手則」，甚至與律師合作，指導共犯向檢警堅稱涉案金流皆為加密貨幣交易，自己只是個人幣商，仲介虛擬幣買賣，款項是交易所得，並提供交易紀錄截圖，如此一來很容易脫罪成功。
三、檢方指出，類似詐騙案件層出不窮，大多數幣商最後都獲得不起訴，因此造成受害者數量愈來愈多，詐騙金額也愈來愈龐大。爰此要求各部會相關單位，儘速研議專法，保障民眾財產安全。

（七）本院吳委員宗憲，鑑於衛福部於本（3）月4日廢止掛號費用調整備查制度，取消健保掛號費上限，此舉引發民間反彈；若就此將掛號費收費全權交由各醫療院所自行決定，美其名曰回歸市場機制，然而將產生的後續效應無可估量，醫療單位想漲就漲，又並無新設或加強現行防堵聯合漲價行為之機制，可能將貶抑民眾就醫意願以及增加其於醫療上之付出。爰此，建請全民健保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研議暫緩廢止掛號費上限，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條：「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依同法第5條第一項第四款，有關保險政策、法規之研究與諮詢由衛福部下轄之健保會辦理。本次既涉及健保掛號費之規範，故建請衛福部予研議。
二、承上，衛福部日前亦指出掛號費從七十幾年便定位為行政費用，沒有法律依據加以限制，向來由衛福部（從前之衛生署）決定並公告實行之；本席認為非無疑義，故應比照上點一併交由部會商討、採量各方意見後決議是否亦納入《健保法》等相關法規加以規範。
三、依照《健保法》第51條第十款，病人交通、掛號、證明文件不列入健保給付範圍，故本部分負擔全數由人民自行承擔；因此，為負起中央應負之責任，充分保障民眾之生命身體法益及財產權，政府更應積極作為，若逕直拔除收費上限之規定，恐難將費用之收取持續維持於合理範圍內。
四、根據家扶基金會公布的「2018年弱勢家庭健康醫療調查」，受訪的1,264戶家庭中，有1,626個生病人口，其中達23.8%家庭的工作收入難以負擔醫療費用；在「醫療貧窮」並不少見的狀況下，社會上相對弱勢者因不能或者不捨得花錢看病，而將「小病拖成大病」的案例更是屢見不鮮，比如曾經有案例年長者遲遲不肯就醫，導致原先普通的外傷傷口持續感染，最終患上蜂窩性組織炎。因此，政府應正視醫療費用加諸弱勢群體的負擔甚鉅，逕行取消掛號費上限必然將使這類人群更難透過醫療行為獲得健康，實欠缺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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